[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bookmark15]梁河县医疗保障局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 号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行使
层级
	证明材料
	出具部门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1
	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待遇手工报销
	居民医疗保险医疗费手工报销
	县本级范围参保居民医疗保险医疗费手工报销
	公共服务
	县
	务工证明或出差证明或旅游证明
	聘用企业、单位、旅游公司
	县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167 号）的补充通知《关于加强转院、异地住院费用报销相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的第三点：非异地安置人员在异地住院，需提供务工（务工证明由聘用企业、单位提供）、出差（出差证明由单位提供）、旅游（由旅游公司提供）证明。

	2
	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待遇手工报销
	职工医疗保险医疗费手工报销
	
县本级范围参保职工医疗保险医疗费手工报销
	公共服务
	县
	出差证明或旅游证明
	聘用企业、单位、旅游公司
	县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167 号）的补充通知《关于加强转院、异地住院费用报销相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的第三点：非异地安置人员在异地住院，需提供务工（务工证明由聘用企业、单位提供）、出差（出差证明由单位提供）、旅游（由旅游公司提供）证明。




[bookmark: bookmark20][bookmark: bookmark19][bookmark: bookmark18]梁河县医疗保障局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
号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行使
层级
	证明材料
	出具部门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取消后处
理方式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1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全县参保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公共服务
	县
	异地安置证明
	所在社区、派出所
	县医疗保障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医保发〔2020〕18号）规定，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所需材料异地安置认定材料，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所需材料异地工作证明材料。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2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全县参保的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公共服务
	县
	工作证明
	聘用企业、单位
	县医疗保障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医保发〔2020〕18号）规定，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所需材料异地安置认定材料，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所需材料异地工作证明材料。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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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职工生育及计划生育待遇报销
	
	县本级范围参保职工生育及计划生育待遇报销
	
公共服务
	县
	配偶未就业证明
	社区
	县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1〕121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参保男职工申领待遇的，同时提供结婚证和配偶未就业证明”。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